
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　函

機關地址：台北市德惠街 9號 3樓
傳真電話：（02）8596-2228
電    話：（02）8596-2229
承 辦 人：黎慧玲分機 2309

受文者：本會各會員單位所屬總機構

發文日期：95年 8月 11日
發文字號：全授消字第 2563號
速別：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檢送本會所訂「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銀行辦理現金卡業

務注意事項」修正條文暨修正對照表各乙份，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金管

會）94.3.3金管銀（四）字第 0948010263號函、94.4.11

金管銀（四）字第 0944000204 號函、94.7.26 金管銀

（四）字第 0948010941號函及 95.2.20金管銀（四）字

第 09585005170號函辦理，上開函文影本如附件。

二、本案經提報本會 94年 11月 24日第 8屆第 12次理監事

聯席會議及 95年 7月 27日本會第 8屆第 5次理事會議

核備通過，並經金管會 95.2.20 金管銀（四）字第

09585005170號函准予備查在案。

正本：本會各會員單位所屬總機構、台北市銀行公會各外商會員銀行
副本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本會諮詢及消費者服務中心

本案依授權由秘書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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